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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转让债权的公告 

 

 

 

 

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8月1日召开的第八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转让债权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控股子公司丰汇租赁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天津广茂融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广茂”）与中汇信通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汇信通”）于2017年7月28日签署了《债权转让协议》，

天津广茂向中汇信通转让其持有的对国中医药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债权本金金额

为人民币82,500万元，贷款的利息及未支付其他费用5,89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天

津广茂已收到中汇信通支付债权转让的全部款项共计88,390万元。 

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交易各方情况介绍 

（一）公司名称：天津广茂融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4079624974E 

注册地址：天津宝坻节能环保工业区宝中道 5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罗文经 

注册资本： 2,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 年 10 月 18 日 

经营范围：经济贸易信息咨询；信息技术咨询及其推广服务；企业管理；企业

管理咨询；市场调查；计算机系统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不含医用

软件）；数据处理；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除外）；会议及展览服务；销售机

械设备（小轿车除外）、建筑材料（砂石料除外）、金属材料、化工产品（化学危险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品及易制毒品除外）、金属矿产品、五金交电、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

备、日用品、针纺织品。（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

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与公司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丰汇租赁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公司名称： 中汇信通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3006670858 

注册地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亚洲路 6865 号金融贸易中心北

区 1-1-702-1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刘宝中 

注册资本： 2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 年 11 月 25 日 

经营范围：以受让应收账款的方式提供贸易融资；应收账款的收付结算、管理

与催收；销售分户（分类）账管理；与本公司业务相关的非商业性坏账担保；客户

资信调查与评估；相关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中汇信通股东为：北京瑞丰联合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100%。 

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

他关系。 

二、标的资产介绍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天津广茂融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持有的对国中医药有限责

任公司的债权，具体情况如下： 

2016年5月，天津广茂融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委托北京大兴九银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向国中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发放委托贷款8.25亿元，期限为一年，由江苏国

中医药有限公司、武汉国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李伟提供无限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此外，国中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以其持有江苏国中医药有限公司47.6%股权、中会三

达兴实业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武汉国中科技有限公司1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本次交易中，标的债权为国中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尚未支付的委托贷款本金及利



 

息，其中未付本金金额为人民币8.25亿，截止到2017年7月28日的未付利息及未支付

其他费用为5890万。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签订时间 

甲方：天津广茂融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简称“甲方”） 

乙方：中汇信通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简称“乙方”） 

签订时间：2017 年 7 月 28 日 

（二）转让标的 

天津广茂融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作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国中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签署的《委托贷款合同》项下的债权，其中本金为 8.25 亿。 

（三）标的转让价格 

本次交易转让价格为 883,900,000.00 元（大写：捌亿捌仟叁佰玖拾万圆整），其

中贷款的本金为 825,000,000.00 元（大写：捌亿贰仟伍佰万元整），贷款的利息及未

支付其他费用 58,900,000.00（大写：伍仟捌佰玖拾万元整）。 

（四）支付方式 

转让协议签署后，甲方应将转让款支付至乙方指定账户。转让价款支付方式为：

甲方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将在本合同签署日汇入乙方指定账户。 

（五）债权及担保权利的转移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该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及担保权、抵押权等从权利由甲

方转让给乙方行使，乙方取代甲方从而成为债务人的新的债权人。 

四、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向保理公司转让债权是融资租赁行业一种常用的融资行为，本次交易中，天津

广茂将持有的债权转让给中汇信通，有利于快速盘活资产，进一步提高资金的使用

效率，截至本公告日，已收到中汇信通支付债权转让的全部款项共计 88,390 万元。 

五、备查文件 

1.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 债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一日 




